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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黃淑真
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524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秀才分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100279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10027901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局委請武漢國中承辦本市「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

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－交通安全創意教案競賽」

一案，收件日期延長至111年4月29日止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0年12月20日桃教中字第110011833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案實施方式及徵件內容詳如旨揭計畫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現職教師、代理、代課

教師。請各校務必提報1件參賽作品(可採合作方式進

行，每件至多3人)。

(二)報名送件期程：自即日起至111年4月29日止(以郵戳為

憑)，備齊相關資料，郵寄至武漢國中學務處收(地址：

325015桃園市龍潭區武中路227號，並請於信封上註明

「參加交通安全創意教案競賽」)。

(三)獎勵辦法：

１、特優2件：每人嘉獎1次；支給撰稿費870元/千字，每

件至多5,000元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10003933

■■■■■■秀才分校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3/28 19:4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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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優等3件：每人獎狀1張；支給撰稿費870元/千字，每

件至多3,000元。

３、甲等5件：每人獎狀1張；支給撰稿費870元/千字，每

件至多2,000元。

三、本案計畫聯絡人：武漢國中學務處鄧曉如主任，電話：03-

4806468分機310。

四、檢附旨案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

副本：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鄧曉如主任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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